
参展商须知

一、参展信息

1、日程安排：

安排 日期 时间 备注

布展 2023 年 12 月 11 日 9:00-18:00 如因进行轻度特装可向组委会申请布展结束时间至 22:00

展览

2023 年 12 月 12 日 9:00-17:00 展商可提前 30 分进场（专业嘉宾观展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9:00-17:00
（观众开放日）

2023 年 12 月 14 日 9:00-13:00

撤展 2023 年 12 月 14 日 13:00-18:00

2、展会地点

恩平市冯如广场（江门市恩平市美华东路 52 号）

3、展会管理机构

恩平市凝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0750-7126929 吴小姐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恩州工业大道中 72 号珠西声谷科创园 A 栋 7 楼

二、参展规则

1、证件办理

（1）各参展单位应控制参展人数，其中 6x6 展位发放 8 个胸牌，3x6 展位发放 6个胸牌，3x3 展位发放 4 个胸牌。

参展单位可提前关注“EPS 演艺装备展”公众号，通过“登记中心”所对应的“参展商登记”录入参展人员信息，

或展会办证处现场登记并领取相应胸牌。



（2）展会期间，进入会场实行扫描登记制度，嘉宾、参展商和工作人员应于显眼位置佩戴相应参展证，以作识别

身份及入场许可之用，不得将参展证给予他人使用。

（3）展位办证处设有办证通道和快速通道，如各参展商有邀请各自企业客户前来观展，可提前为其办理参展证，

以便可以在快速通道直接进入会场。

2、参展规定

（1）参展商须按“展会日程表”所通知时间进行相关活动。

（2）参展商须按展会说明的规定进行布展。

（3）参展人员、参观人员须爱护展馆的公共设施及物品，损坏者自行赔偿，禁止在展馆的建筑结构敲钉或打洞，

如地板、墙、柱子等。

（4）参展商的宣传活动不可超出其展位范围，会场的公共地方严禁摆放宣传展架、派发宣传印刷品。

（5）严禁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如展位使用单位于展位申请单位不一致，均视同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

一经发现，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或转交执法机构处理。

（6）为了保持商贸洽谈环境，共同营造高雅的洽谈氛围，展会期间，参展商在展位内尽量控制音量 60 分贝以内。

（7）展场内注意消防安全、严禁吸烟，如需吸烟请移步至室外吸烟区。

（8）未经主办方特别批准，不得在展览会最后一天的正式结束时间前拆卸或撤除展台及展品。

3、布（撤）展管理：

（1）参展商应严格按照布（撤）展的时间规定进行相应展位工作。

（2）进场布置的车辆通过展馆内车道后（广青街），必须依据工作人员安排在展馆卸货区安排卸货后，卸货完毕车

辆应迅速离开，不得现场停留。

（3）本次展会所有展位采取标准摊位+轻度特装的形式，具体相关规定如下：

【轻度特装】参展商仅可在自己展位区域内进行装修，不得超过展位的界线，不得超过展位框架高度，不得以展位

围板为承重墙，不得破坏地面瓷砖。

a、展位上所有装置不能超越展位界线，不可附加影响展位结构的其他装置。

b、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可擅自改变展位的各类配置，如擅自改变组委会将收取相应罚金。

c、标准展位的配置：

序号 规格 配置 数量

1 3x3 标准展位

接待桌 1

折叠椅 2

220V 电源插座 1

射灯或日光灯 2



地毯 铺满

2 3x6 标准展位

接待桌 1

折叠椅 2

220V 电源插座 2

射灯或日光灯 4

地毯 铺满

3 6x6 标准展位

接待桌 1

折叠椅 2

220V 电源插座 4

射灯或日光灯 8

地毯 铺满

注：如参展商对于所配置的物品不需要，可提前通知协会办公室取消放置

e、展馆对所有标准摊位的照明和电源安装提供服务。参展商不得私拉电线，不得使用超过额定功率的大功率

电器（含电热水壶、电冰箱等）。

f、参展商不得对展馆建筑造成任何损坏，不得改变展位的建筑结构，严禁以展位围板为承重墙或在围板上打

钉、钻孔、割锯、喷漆等破坏性行为。如造成损坏，修理费用由参展单位全额支付。

g、参展单位在进行轻度特装时，不得超过超出展位界线，不得超过展位框架高度（严禁搭建二层结构），必须

保证展位上方结构处于开放状态，不得私自拆除或更换展位门楣、不得靠、压、拉、挂展位围板和展馆墙体。如相

邻或连续排列的两家参展商达成共识，在不影响其他区域参展商的情况下，可向组委会申请拆除两个摊位间的围板。

h、参展商在进行展位搭建时，严禁在展位内地面使用钉子、打桩等固定物件。不允许使用油脂、油漆、胶类

等不易清除的装饰材料。如造成损坏，修理费用由参展单位全额支付。

i、参展单位也可在各自展位内部做相应的海报粘贴用于装饰，但不得将宣传资料粘贴与建筑物的任何部位，

展馆内因清除此类物品并修复损坏造成的费用均由参展单位负担。为免围板受损，参展商在粘贴海报时，海报材质

可选可移背胶、外光布、雪弗板，安装固定可用地毯胶、魔术贴、透明胶，禁止使用 502 胶、玻璃胶、3 秒胶，

j、不得在妨碍消防设施、空调排风口的地方放置展板或展架，不得在防火喷淋器或灯具上系挂物品。

（4）本次展会将委托专业搭建商提供展柜、桌椅等参展物品的租赁，如有意向租赁可联系协会办公室进行统一登

记，届时可直接送货到展位。（详情租赁商品可参考本文件的附件）

4、安全保卫规定

（1）展馆 24 小时有保安人员值勤，企业应遵守展馆保安部门制定的所有安全规定，并配合执行。

（2）各参展单位负责人在展会期间为本单位安全保卫第一责任人，同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协助做好展会

和自身展馆的安全保卫工作。



（3）全体与会人员必须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自觉遵守展馆的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展馆秩序，提高警惕，预防各类

事故的发生。

（4）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需接受安保人员的查验。展会期间展品只进不出，如需出馆的物品，需持有主办方开

具的《参展物品放行条》并且盖章方可出馆。由于展会期间人员集中和流动性大，请各参展单位在布展、展览、撤

展期间安排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安全。

（5）参展商须自行妥善保管好展品、样品和个人随身物品。每天闭馆前，要将展品存放在展柜内，特别贵重物品

应存放在保险柜内，或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由专人负责看守或管理，参展商应按时进馆、退馆，以确保展品安

全。

5、展位清洁规定

（1）展馆清洁人员的负责范围为展馆的公共通道、卫生间等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展位内的清洁工作由参展商自

行负责。

（2）参展商在进行布（撤）展时需要将展架、纸箱纸皮或装修材料一并撤离展场，自行处理或将垃圾堆放在特定

的垃圾堆放点，不得随意丢弃在通道或展馆周边。否则，组委会将会向参展商追讨因此产生的清洁费。

（3）参展商需要回收的纸箱、木箱等物品，请放在展位内自行保管，组委会不承担相应的保管责任。

（4）严禁在展馆场地进行喷涂喷漆等工作，严禁使用任何损坏或污染地面的其他粘贴剂，如污染展馆场地及公共

地毯，由参展商负责赔偿。严禁在地面上打钉，如造成地面损坏或污染，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6、电力

（1）组委会提供展馆内的整体照明。

（2）各个展位均已配有相应规定功率的插座，参展商不允许自行私拉电线或私自接驳电器装置，一经发现，组委

会将切断其电源。

（3）组委会有权切断所有被视为有危险性的电源，拆除任何危及公共安全的用电装置。

7、交通管理规定

（1）凡进入场馆内的车辆和人员必须遵守展馆安全规定，按照交通标识和导向指示行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违者展馆有权进行处罚。车辆和人员在展馆期间的安全责任自行承担，除因工作人员故意或疏忽大意造成的安全问

题，展馆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

（2）各类车辆只能在指定范围内停放和装卸货物。违规停放车辆或货物一律拖走或搬走，所需费用由运输者或货

主承担。装卸货物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对展馆设施造成破坏，否则运输者或货主将负责赔偿。

8、知识产权

（1）参展公司保证其展品、包装及相关公开材料不可存在任何侵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商标



权、版权、设计、名称以及已注册或尚未完成注册的专利权。涉及知识产权的展品必须具备权利凭证。主办单位有

权现场要求侵犯知识产权的展品下架，情节严重将取消该侵权展商参展资格并拒绝其参加下一届展会，由此产生的

损失由侵权展商负责。

（2）展会期间，组委会将邀请恩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进驻，为各位参展商解答相关知识产

权问题和纠纷。参展商如在展馆内发现展位上陈列摆放的展品、宣传品涉嫌侵犯专利权的，可到主办单位投诉，主

办方将依据相关规定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

9、服务电话

恩平市电声行业协会办公室 0750-7126929 吴小姐

场馆展位搭建 13632255212 白经理

展位海报制作 13326827168 冯经理



附件一：


